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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９

证券简称：抚顺特钢编号：临
２００９

—

０２６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１

、本次会议部分议案未获通过，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新增提案提交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二

ＯＯ

九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１４

：

３０

在抚顺市望花区鞍山路东段八号本公司二号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

３６

人，代
表股份

３１７

，

７４７

，

６８６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５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６１．１１％

，其中有
表决权的股份

１６

，

２１２

，

５８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１２％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
东和股东代理人共

５

人，代表公司股份
３０２

，

６７７

，

５８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５８．２１％

；参加网络投票的社会公众股股东人数共
３１

人，代表股份
１５

，

０７０

，

１０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９０％

。 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赵明
远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及新闻媒体代表等列
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流通股股东在

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
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有表决权的股东以现场方式和通
过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以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逐项审议了
以下议案。 经合并统计现场及网络投票结果，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股数 反对股
数 弃权股数

同意股
占参加
表决全
体有效
表决权
的
％

１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版）

１６

，

１５１

，

３８５ ６０

，

６００ ６００ ９９．６２

１．１

股权激励计划方式、期限、授予条件；

６

，

５８７

，

９８５ ６０

，

０００ ９

，

５６４

，

６００ ４０．６４

１．２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６

，

５８７

，

９８５ ６０

，

０００ ９

，

５６４

，

６００ ４０．６４

１．３

限制性股票来源、授予价格、授予数量；

６

，

５８７

，

９８５ ６０

，

０００ ９

，

５６４

，

６００ ４０．６４

１．４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锁定与解锁；

６

，

５８７

，

９８５ ６０

，

０００ ９

，

５６４

，

６００ ４０．６４

１．５

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程序；

６

，

５８７

，

９８５ ６０

，

０００ ９

，

５６４

，

６００ ４０．６４

１．６

限制性股票终止解锁、提前解锁；

６

，

５８７

，

９８５ ６０

，

０００ ９

，

５６４

，

６００ ４０．６４

１．７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

６

，

５８７

，

９８５ ６０

，

０００ ９

，

５６４

，

６００ ４０．６４

２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激励计划相关事宜议
案。

６

，

５８７

，

９８５ ６０

，

０００ ９

，

５６４

，

６００ ４０．６４

３

关于为控股股东所属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
的议案 １

，

１４２

，

４８０ ０ ０ １００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１

为特别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票通过；议案

１．１

至议案
２

等八项议案未获通过；

议案
３

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赞成票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１

和议案
２

由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 根据有关规
定，公司关联股东东北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抚顺特殊钢（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对提交本次大会的三项议案回避表决。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律师李哲、 戴钦公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
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与本次股东大会相关的股东大会决议、会议原始资料、《法律意见书》等

文件被置于公司证券部，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抚顺特殊钢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接受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委托，指派李哲律师、戴钦公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
合法性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抚
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而出具。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

和材料。本所律师得到公司如下保证，即其已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作为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材料，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
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件等材料与原始材料一
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是否符合 《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规定发表意见，不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
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法律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的精神，对公司所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５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刊载了《抚顺特殊
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二

００

九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６

日，公司在上述媒体上刊载了《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二
００

九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上述通知内容，公司已向公
司全体股东发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１４

：

３０

在公司会议室如期召
开，由公司董事长赵明远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经核查，公司发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时间、方式及内容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
间、地点和内容与会议通知中公告的时间、地点和内容一致，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３６

名， 代表股份
３１７

，

７４７

，

６８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１．１０％

，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共

５

名，代表股份
３０２

，

６７７

，

５８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８．２１％

；根据上海证券
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３１

人，代表
股份

１５

，

０７０

，

１０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８９％

。

经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为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１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的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的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任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综上，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前述出席会议的人员均符合 《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网络投票结束后，上海证券信息
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投票总数和统计数。

本次股东大会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投票和监票，并将现场投
票与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进行合并统计。

（二）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核查，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就列入本次

股东大会议事日程的议案进行了表决。

列入本次股东大会议事日程的议案共
１０

项，即（

１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
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２

）股权激励计划模式、期限、授予条件；（

３

）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４

）限制性股票来源、授予价格、授予数量；（

５

）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锁定与解锁；（

６

）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程序；（

７

）限制性
股票终止解锁、提前解锁；（

８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

９

）关
于授权董事会办理激励计划相关事宜议案；（

１０

） 关于为控股股东所属子公
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第
１

项和第
１０

项议案，其他
八项议案未获得通过， 其中关联股东在审议上述

１０

项议案时进行了回避表
决。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王丽
承办律师：李哲
承办律师：戴钦公

二
○○

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２

证券简称：川润股份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４

号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治理整改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２８ 号 、上市部函 ［２００７］０３７ 号 、公告 ［２００８］２７

号、四川证监局《关于贯彻落实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四
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自２００９ 年４月开展了公司治理专项活动：在组织动员及方案制定、自查阶
段，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的自查报告和
整改计划》（相关信息披露于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８日巨潮资讯网）；在公众评议阶段（２００９年５月至６

月），公司没有收到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对公司治理的意见、建议。

根据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工作安排，目前已提前完成治理整改工作，现将《关于加强
上市公司治理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中所列事项的整改情况说明如下：

１、董事缺额的问题
责任人：罗丽华
整改计划预计的完成时间：２００９年６月前
实际整改情况：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１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

名汪建业为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并提交公司２００８年度股东大会审议；２００９年５月８日，公司
２００８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汪建业为董事的议案》。

至此，公司董事缺额问题已按期整改完毕。

此外， 公司董事会增补了一名法律专业人士作为独立董事， 使董事会独立董事呈现
“行业专业人士＋会计专业人士＋法律专业人士”的合理配置。

２、未正式设立审计部门的问题。

责任人：罗永忠
整改计划预计的完成时间：２００９年６月前
实际整改情况：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１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

立审计部的议案》、《关于聘任喻家祥为审计部经理的议案》，完成了整改。

审计部设立以来，已完成了“废旧物资处理流程审计”、“２００８年度高管绩效审计”、“通
用分厂工时审计”、“采购业务流程审计”、“锅炉容器生产中心工资审计”、“关于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转存定期存单的情况调查”等多项内部审计、调查工作。 较好的发挥了对日常经
营工作监督、检查的职能。

３、董、监、高对上市公司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学习和培训有待加强的问题。

责任人：王祺
整改计划预计的完成时间：２００９年６月前
实际整改情况：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８日－１９日， 公司委派监事张远慧参加了由四川省上市公

司协会举办的“董监高培训”。此外，２００９年６月５日，公司在内部组织了“董监高培训”，公司
６名董事、３名监事、２名高管及其它中高层参加了培训，并在培训完成后组织了考试，全部
参培人员均考核合格。 公司将继续组织董、监、高参加内、外部培训。

４、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有待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的问题。

责任人：王祺
整改计划预计的完成时间：２００９年６月前
实际的整改情况：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１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投

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完成了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方面的建设。

此外，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安排专人负责公司网站中投资者关系栏目内容的更新与日
常维护，并定期处理“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ｈｔｔｐ：／／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００２２７２／）、投资者信箱中投
资者的相关问题。

５、其他问题：

（１）２００８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董事未全部在会议记录上签字；

（２）２００８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中作为监票员的公司监事未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上签字；

（３）部分独立董事授权委托书不规范，及授权委托书缺乏原件。

责任人：王祺
实际整改情况：加强董事会、股东大会档案文本的管理，会议结束后，参会董事、监

事、股东及时在会议文本资料、会议记录上签字，做到不漏签、不错签；统一制订独立董
事、董事、股东参会授权委托书的标准范本；及时收集授权委托书的原件。 已对上述未完
善的董事会、股东大会会议存档资料进行了完善。

上述自查、整改措施的落实与完成，从制度和架构层面，完善了规范运作和法人治理
的体系建设，增强了公司内部规范运作的意识，发挥了董事会对日常经理监督、检查的作
用。 公司认为，公司治理的健全与完善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工作，需要全体动员、长期坚
持。 为此，公司将继续加强以下几方面的的工作：

１、根据中国证监会、四川证监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文件精神，进一步建立健全
内控制度，并加强对相关制度的执行。 继续通过专业、高效的内部审计强化对日常经营工
作的监督、检查，对内部控制及其他有关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审计、检查，

增强过程控制。

２、继续强化独立董事、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在董事会运作和决策中的作用，充分发挥
各独立董事的专业技术才能、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的职能及监事会的监督作用。

３、将董事、监事、高管培训作为公司一项制度化、持续化、规范化的工作，不断提升和
增强董、监、高在规范运作方面意识和推动力。 下一步将重点加强对非董事高管的培训，

使规范运作深入日常经营工作的方方面面。

公司将以本次治理专项活动为契机，一如既往地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四川证监局、

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要求，不断提高公司治理意识，积累公司治理经验，完善公
司治理各项有关工作，进一步提升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水平。 以治理促规范、以规范促发
展，做一个诚实、守信、规范、透明的上市公司，为广大投资者带来持续、稳定的回报。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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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公司为中国高科集团河南实业有限公司在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郑州科技支行申请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８

，

４００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截止公告日，本公司为该公司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８

，

４００

万元；

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此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实际对外担保累计余额为人民币
３．５４

亿元，其中对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０．７

亿元，无对外逾期担保。

一、 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本公司与中国高科集团河南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贷款互相担保协

议》（见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６

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公告
２００９－０１５

），本公
司与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科技支行签定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中国高科集团河南实业有限公司在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科技
支行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８

，

４００

万元， 期限为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的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中国高科集团河南实业有限公司，注册地址：郑州市农业路东段

２９

号海
特大厦八层；法定代表人：高立红；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企业类型：有限
责任公司；经营范围：机电产品、化工产品、有色金属、煤炭、钢材、焦炭的销
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中国高科集
团河南实业有限公司总资产

４２９

，

２１７

，

６７５．１８

元，负债总额
１８７

，

８６５

，

３２４．７４

元，

资产负债率为
４３．７７％

， 一年内到期的负债总额为
０

， 净资产
２４１

，

３５２

，

３５０．４４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的净利润
１７

，

５３２

，

８７８．１５

元。 （未经审计）

中国高科集团河南实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参股企业，本公司持有其
９．４％

的股份。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为中国高科集团河南实业有限公司在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期间，在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科技支行办理的最高限额
８

，

４００

万元以内的每笔授信承担连带共同保证责任。 保证期限为借款人履行债
务的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
章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保证如中国高科
集团河南实业有限公司未按时偿还债务，愿代其偿还全部债务，如使本公司
在经济上遭受损失，则负责赔偿本公司因履行保证责任而产生的一切损失。

反担保期限为本公司为中国高科集团河南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担保期
限，以及本公司履行保证责任完毕后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公司与中国高科集团河
南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金额为人民币壹亿元的 《贷款互相担保协议》 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起正式生效。 （见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
报》公告

２００９－０１９

）

根据互保协议的约定，双方（包括双方认可的对方子公司）以壹亿元人
民币为最高限额，在互保协议生效之日起

１８

个月内，相互为对方在向银行或
其他金融机构的正常借贷（包括开具票据业务）提供信用担保。 本次担保事
项符合上述互保协议的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３．５４

亿元，其中对本公
司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０．７

亿元，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最高额保证合同》；

２

、《反担保协议》；

３

、中国高科集团河南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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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启明信息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５０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通知情况及公告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了《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公告。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
１４

：

００

在长春市东风大街
２４８９

号公司二楼
会议室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徐建一先生主持会
议，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荐
代表人列席了本次会议。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３９

人， 代表股份
１９０

，

６５４

，

３２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４．９８９９％

。

其中：

１

、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１０

人， 代表股份
１９０

，

２４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４．８２６９％

。

２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２９

人， 代表股份
４１４

，

３２７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０．１６３０％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吉林兢诚律师事务所马维山、张彦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一、《关于公司符合配股资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的为
１９０

，

５４９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９９．９４５０％

，反对的为
８６

，

７２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４５５％

，弃权的为
１８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０９５％

。

二、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配股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逐项表决）：

（一）配售股票的类型及面值
表决结果 ： 同意的为

１９０

，

５３４

，

６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９９．９３７２％

，反对的为
６７

，

６２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３５５％

，弃权的为
５２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２７３％

。

（二）配股基数、比例和数量
表决结果 ： 同意的为

１９０

，

５３４

，

６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９９．９３７２％

，反对的为
６７

，

６２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３５５％

，弃权的为
５２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２７３％

。

（三）配股价格及定价方式
表决结果 ： 同意的为

１９０

，

５３４

，

６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９９．９３７２％

，反对的为
６５

，

１２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３４２％

，弃权的为
５４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２８６％

。

（四）配售对象
表决结果 ： 同意的为

１９０

，

５３４

，

６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９９．９３７２％

，反对的为
５３

，

９２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２８３％

，弃权的为
６５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３４５％

。

（五）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 ： 同意的为

１９０

，

５３４

，

６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９９．９３７２％

，反对的为
５３

，

９２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２８３％

，弃权的为
６５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３４５％

。

（六）本次配股的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 ： 同意的为
１９０

，

５３４

，

６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９９．９３７２％

，反对的为
５３

，

９２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２８３％

，弃权的为
６５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３４５％

。

（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表决结果 ： 同意的为

１９０

，

５３４

，

６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９９．９３７２％

，反对的为
５３

，

９２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２８３％

，弃权的为
６５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３４５％

（八）本次配股的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 ： 同意的为

１９０

，

５３４

，

６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９９．９３７２％

，反对的为
５３

，

９２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２８３％

，弃权的为
６５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３４５％

（九）配股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 ： 同意的为

１９０

，

５３４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９９．９３７０％

，反对的为
５４

，

３２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２８５％

，弃权的为
６５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３４５％

（十）承销方式
表决结果 ： 同意的为

１９０

，

５３４

，

６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９９．９３７２％

，反对的为
５３

，

９２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２８３％

，弃权的为
６５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３４５％

（十一）本次配股决议的有效期限
表决结果 ： 同意的为

１９０

，

５３４

，

６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９９．９３７２％

，反对的为
５３

，

９２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２８３％

，弃权的为
６５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３４５％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的为
１９０

，

５２４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９９．９３１６％

，反对的为
６１

，

６２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３２３％

，弃权的为
６８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３６０％

四、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配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的为
１９０

，

５２４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９９．９３１６％

，反对的为
６１

，

６２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３２３％

，弃权的为
６８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３６０％

五、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决议有效期内全权办理
本次配股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的为
１９０

，

５２４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９９．９３１６％

，反对的为
６１

，

６２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３２３％

，弃权的为
６８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３６０％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请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的为
１９０

，

５２５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９９．９３２５％

，反对的为
４８

，

６２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２５５％

，弃权的为
８０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４２０％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吉林兢诚律师事务所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

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
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
OO

九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１

证券简称：鄂武商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１８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无修改提案、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星期二）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国际广场八层
４

号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
４．

召 集 人：武商集团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刘江超董事长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股东（代理人）

１１

人，代表股份
２４

，

２３３．３０３１

万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４７．７７％

。

会议由董事长刘江超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湖北大晟律师事务所夏望峰律师对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全体股东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如下议案：

１

、《武商集团二
ＯＯ

九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二
ＯＯ

九年半年
度， 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３５

，

８１６

，

７６５．８１

元，

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３８４

，

６６５

，

１６５．２０

元， 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２０

，

７３７

，

７８６．５４

元后，可供分配利润为
３６３

，

９２７

，

３７８．６６

元，提取
１０％

的法定盈
余公积金及

１０％

的任意盈余公积金共计
７２

，

７８５

，

４７５．７４

元，

２００９

年半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２９１

，

１４１

，

９０２．９２

元。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现有总股本
５０７

，

２４８

，

５９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现金
２．００

元（含税），共派发现金
股利

１０１

，

４４９

，

７１８．００

元，剩余
１８９

，

６９２

，

１８４．９２

元结转至下年度。本次
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意
２４

，

２３３．３０３１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２

、《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

因工作原因，公司董事郝健先生向公司递交了辞职函，不再担

任董事职务。 根据大股东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商联函
［

２００９

］

５

号）《关于推荐黄家琦同志任职的函》，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黄家琦先生公司董事。

同意
２４

，

２３３．３０３１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３

、《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因工作原因，公司监事游志华女士递交了辞职函，不再担任武
商集团监事一职。 根据湖北银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推荐函》，经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艾璇女士为公司监事。

同意
２４

，

２３３．３０３１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大晟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夏望峰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和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 规章及
《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

六、备查文件
１

、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ＯＯ

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

２

、湖北大晟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ＯＯ

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附：董事、监事简历
黄家琦：男，

４６

岁，中共党员，研究生。 历任武汉市物资局、物产
集团公司副处长、处长，武汉商贸国有控股集团公司纪委副书记、

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现任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委员、副总经理。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
担任董事的情形。

艾璇：女，

３３

岁，经济学硕士，会计师，

ＡＣＣＡ

。 历任金元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武汉营业部客户交易经理、客户投资顾问，浙江宏磊集
团总经理助理，武汉世纪天源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财务主管，现
任湖北银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Ｏ

九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１８９ 证券简称：吉林森工 公告编号： 临２００９—０２３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９

月
１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
东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森工集团”）的书面通
知，森工集团决定不再实施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森工集团增持公司股份情况
森工集团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本公
司股份

３

，

１９８

，

２２６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１．０３％

，平均价格为
７．７２

元
／

股。 增
持后，森工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４５

，

９３３

，

２２６

股，占总股本的
４７％

（公司公告
刊登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森工集团拟在此次增持的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
交易系统以不超过

１２．３９

元人民币的价格增持本公司股份， 增持数量不超过
３

，

０１１

，

７７４

股（与本次已增持部分合计不超过
６

，

２１０

，

０００

股），增持比例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

０．９７％

（与本次已增持部分合计不超过总股本的
２％

）。

二、不再实施增持计划的相关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森工集团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１４５

，

９３３

，

２２６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４７％

。 由于距首次增持时间已满一年，森工集团经研究决定不再通
过二级市场增持本公司股份。

三、其它说明
森工集团在增持期间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关于修改〈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的决定》（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令第

５６

号）的行为。

森工集团将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关于修改〈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的决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５６

号）等规
定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九年九月一日

股票简称：

＊ＳＴ

欣龙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５５

公告编码：

２００９－０３２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公司股票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

８

月
３１

日、

９

月
１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达到
跌幅限制，属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说明：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相关情
况进行核查如下：

１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影响公司股票
价格波动的重大事项。

２

、公司经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公司高管核实，确认公司目前生产
经营活动正常，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影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的重大事
项。

３

、公司在
２００９

半年度报告摘要中披露：预计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累计净利

润约为
－４００

万元。 具体业绩将见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

获悉本公司有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

四、是否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的自查说明
经自查，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近期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原则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信息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Ｏ

九年九月一日


